試論班昭《女誡》的女性道德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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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班昭是歷史上著名的才女,巾幗不讓鬚眉,參與編撰《漢書》,讓女子揚眉。與此同時她的《女誡》卻成為歷代婦女的精神枷鎖,為後人所批判,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她的《女誡》,祛除其中的糟粕,發揚其宣導的中華婦女傳統美德,使其於今仍然能夠保持強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。
班昭(約西元49年—120年) ,一名姬,字惠班,扶風安陵人(今陝西咸陽) ,班彪之女,班固、班超之妹,是東漢名動一時的才女,被人尊稱為“曹大家”。她是漢代著名的女性史學家、文學家和教育家。她晚年的著作《女誡》,歷來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女性勸誡要籍,深為後人知曉。對於這篇家訓歷來褒貶不一。每件事物都有它出現的特定的歷史背景,我們對於古人的評價應當謹慎,史學家吳晗先生認為“評價歷史人物時候必須把這個人物放在他所處的歷史時期,和同時代的人物比,和他的前輩比,而不可以拿今時今地的條件和道德標準來衡量古人。”[ 1 ]我們不應該跳出歷史的長河之外,以今人的眼光去評價他們。本文正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《女誡》,以達到重新認識班昭的目的。
一
班昭出生名門“世代書香門第”,其曾祖班況為曹越騎校尉,祖父班稚官任廣平太守。姑母班婕妤以五言詩著稱於世。其父班彪為東漢初年“通儒上才”[ 2 ]的大儒,又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史學家,做《史記後傳》65篇,並為撰寫《漢書》收集了大量的資料,大哥班固著名的史學家《漢書》的作者,“年九歲,能屬文誦詩賦,及長,遂博貫載籍,九流百家之言,無不窮究。”[ 2 ]二哥班超著名的軍事家、政治家,“有口辯,而涉獵書傳”[ 2 ] 。班昭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書香世家,耳濡目染,又加之聰慧好學,史學、文學功底都很扎實,她曾參與續寫《漢書》,傳授經文,“每有貢獻異物,輒詔大家作賦頌”。[ 2 ]史學家讚頌她是“先後媲美,如出一手”,清代文學家趙棻稱其“東觀續史,賦頌並嫻”,是鄧太后的謀士,曾成功為班超、鄧騭請命。但正是這樣一位有著極高文化素養的女性,卻在《女誡》中為宣揚“男權主義”,貶低女性,盡其所能。這篇文章分為七節,卑弱第一,夫婦第二,敬慎第三,婦行第四,專心第五,曲從第六,和叔妹第七。在這幾節中,處處體現女子身份低微,沒有人權,沒有自我,連思考的權利都沒有。
班昭在《卑弱第一》篇論道:“古者生女三日,臥之床下,弄之瓦磚,而齋告焉。臥之床下,明其卑弱,主下人也。弄之磚,明其習勞,主執勤也。”[ 2 ]女子自打出生落地,就註定了要低下事人。嫁人之後,更要注意一言一行,從夫從舅姑從叔妹。“勿憚夙夜,執務私事,不辭劇易,所作必成,手跡整理,是謂執勤也。正色端操,以事夫主,清靜自守,無好戲笑,潔齊酒食,以供祖宗,是謂繼祭祀也。”[ 2 ]在夫妻關係中,女性應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,她在《夫婦第二》篇中說:“夫婦之道,參配陰陽,通達神明,信天地之弘義,人倫之大節⋯⋯夫不賢,則無以禦婦;婦不賢,則無以事夫。夫不禦婦,則威儀廢缺;婦不事夫,則義理墮闕。”[ 2 ]女性在夫妻關係中的弱勢地位顯而易見,強調男女有別、夫尊妻卑的倫理觀。
《敬慎第三》篇的核心就是以陰陽關係來分析夫妻的不同地位和行為:“陰陽殊性,男女異行。陽以剛為德,陰以柔為用,男以強為貴,女以弱為美。”班昭基於“男女有別”所論述的這些陽尊陰卑、男尊女卑觀念,遭到革命導師恩格斯的強烈批判:“母權制的顛覆,乃是女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。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權,而婦女失掉了榮譽地位,降為賤役,變成男子淫欲的奴婢, 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。”[ 3 ]班昭的女性觀雖然以男尊女卑為基調,但她在夫妻關係中卻強調“夫不賢,則無以禦婦;婦不賢,則無以事夫”,即婦順要以夫賢為前提,只有夫妻雙方都“賢”才可以做到“夫婦之好,終身不離”、和諧相處的觀點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要求在家庭地位中平等的合理訴求,這點難能可貴。
班昭在《女誡》中還以陰陽殊性為基礎提出了女性應該遵守的一系列日常行為規範,主要包括“女人之常道”、“敬順”之婦道、謹守“四德”和“從一而終”等內容。“夫雲婦德,不必才明絕異也;婦言,不必辯口利辭也;婦容,不必顏色美麗也;婦功,不必工巧過人也。清閒貞靜,守節整齊,行己有恥,動靜有法,是謂婦德。擇辭而說,不道惡語,時然後言,不厭於人,是謂婦言。盥浣塵穢,服飾鮮潔,沐浴以時,身不垢辱,是謂婦容。專心紡績,不好戲瓦笑,潔齊酒食,以奉賓客,是謂婦功。”[ 2 ]要求女性應該具備勤勞的美德,本無可厚非,但是從現在的角度看,她的這些要求埋沒了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地位,忽視了女性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要求。
自西漢武帝推行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以來,儒家文化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,發展成為統治思想。歷代統治者大力推崇,上行下效。“三綱五常”的觀念也得到了宣揚。漢宣帝神爵四年詔“賜貞婦順女帛”[ 4 ]第一次褒獎貞女,貞節觀念受到重視和宣導。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識形態》中指出“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。這就是說,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,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。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,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。”[ 5 ]民間私門授徒之風勃然而生,有些儒學大師一面做官一面授學。儒學發展進入到了空前興盛的時代,“孝”“貞”的觀念深入人心。並且隨著封建制度尤其是家長制的完善,逐漸走向極端。人們的價值觀念,思想情感和思維方式受到了深刻的影響。
丈夫可以隨時休掉妻子,漢代有所謂的“七出”的說法,女子則不能隨意“去夫”。一旦離婚則被眾人恥笑,這可以參看《後漢書·烈女傳》。班昭就是在這種充滿“男權主義”和“封建家長主義”的氛圍中,寫出了《女誡》這部束縛中國女子上千年的規範。
二
班昭本身就是一位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受害者,“世叔早卒,有節行法度⋯⋯年十有四,執箕帚于曹氏,於今四十餘載矣。戰戰兢兢,常懼絀辱,以增父母之羞,以益中外之累。夙夜劬心,勤不告勞,而今而後,乃知免耳。”[ 2 ]年輕守寡,獨自撫養子女,為了不讓家族的榮譽受損,她起早貪黑、戰戰兢兢。雖有才學,但是由於時代局限,她找不到正確的方法,只能消極適應,以求在社會中生活。同時也由於階級局限,她站在封建家長制度的一邊,要求女子從夫從父,維護家族的榮辱。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。《女誡》一經寫成,便被統治階級大加推崇,“馬融善之,令妻女習焉”,成為皇家女子教材。並成為歷代女性教材《女孝經》、《女論語》、《內則》、《女兒經》等的藍本,她所提倡的“卑弱”、“謹慎”等主張,也被後人尊為女性處世的準則。尤其是“貞”、“順”的觀念更加毒害著女性,是中國古代女性擺脫不掉的枷鎖,成為“解放女性”運動首先批判的物件,這是無可厚非的。
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徹底推翻《女誡》,完全否定班昭。“評價任何歷史人物,一定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,好的肯定,壞的否定。至於有功有過的,就要看他的功大還是過大,要嚴肅的加以分析。”[ 6 ]《女誡》雖然是封建制度的產物,束縛女子的戒律,但其中仍有一些是值得肯定的,也是值得我們加以借鑒的。
“察今之君子,徒知妻婦之不可不禦,威儀之不可不整,故訓其男,檢以書傳。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,禮義之不可不存也。但教男而不教女,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! ”[ 2 ]當今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,文盲率中女性的比率仍舊高於男性,而班昭早在一世紀,就提出了要重視女子教育,雖然目的是為封建主義服務,內容也很局限,但畢竟是開啟了探討女子教育的大門。
《女誡》不僅強調女性與丈夫和睦相處的重要性,同時也提出應該重視與舅姑和睦相處。《曲從第六》篇中,班昭把與丈夫的關係定位為“恩”,與舅姑的關係則為“義”。她說:“物有以恩自離者,亦有以義自破者也。夫雖雲愛, 舅姑雲非, 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。”[ 2 ]在處理家庭問題上主張“順”,提倡適當的謙讓,創造和諧的姑嫂關係,這何嘗不是明智之舉。
三
由於歷史和階級局限,《女誡》中束縛女性的教條部分,我們應當批判捨棄,但對於班昭,我們不能以今人的道德標準去過多地指責她。而是應當看到班昭《女誡》的積極因素,其中“謙讓恭敬,先人後己,有善莫名,有惡莫辭”、“執務私事,不辭劇易,所作必成,手跡整理”、“夫為婦者,義以和親,恩以好合”以及宣導“四德”、不要輕易離婚、和睦家庭等,即使在現在,它的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量仍然是不容忽視的。“現在成為思想包袱的一些傳統觀念,在過去卻曾起過進步的作用,而且一些傳統觀念似乎是應該徹底拋棄的東西, 但只要換一個角度, 卻可以看到它的合理性。”[ 7 ] 。女性應該以自身的特點擔負人類的重擔,“在追求個人價值實現的同時來達到兩性的和諧相處。在破除依附心理的同時,堅持寬厚仁德、勤勞節儉、為他人著想、敬奉長輩、克己容人、奉獻犧牲、知恥有節的傳統道德”, [ 8 ]這也是當今社會宣導的良俗美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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